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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21� � � � � � � �证券简称：前沿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5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7月18日，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2亿元）的闲置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前沿生物药业（南

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根据上

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人民币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资金进行了合理

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亿元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归还至

募集资金账户，并已将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88221� � � � � � � �证券简称：前沿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6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RONGJIAN� LU（陆荣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743,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049%；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CHANGJIN� WANG（王昌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05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222%。以上两人的

全部股份均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以下简称“IPO前” ）取得，以上股份已于2024年7月1日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RONGJIAN� LU（陆荣健）先生、CHANGJIN� WANG（王昌进）先生发送的《股

份减持计划告知函》，RONGJIAN� LU（陆荣健）先生、CHANGJIN� WANG（王昌进）先生，因个人资金需

求，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拟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其中RONGJIAN� LU（陆荣健）先生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4,800,00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814%；CHANGJIN� WANG（王昌进）先生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4,800,

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814%。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RONGJIAN�LU（陆荣健）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持股数量 21,743,750股

持股比例 5.804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1,743,750股

股东名称 CHANGJIN�WANG（王昌进）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持股数量 21,059,500股

持股比例 5.622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1,059,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RONGJIAN� LU（陆荣健）、CHANGJIN� WANG（王昌进）自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RONGJIAN�LU（陆荣健）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8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281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745,78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8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8月3日～2026年11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CHANGJIN�WANG（王昌进）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8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281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745,78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8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8月3日～2026年11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CHANGJIN� WANG（王昌进）、 RONGJIAN� LU（陆荣健）承

诺：

1）主动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将继续遵守本款

规定；

4）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首发前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

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指复权价格，下同）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个月的锁定

期；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首发前

股份；

5）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

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7）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孰高孰长原则确定持股锁定期限；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来发生变化的，本公司

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股锁定期限；

8）对于所持首发前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所持首发前股份。 如未履行上

述承诺出售股票，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上缴公司所有。

持股 5%以上的股东RONGJIAN� LU（陆荣健）、 CHANGJIN� WANG（王昌进）关于锁定期届满后

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

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本人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交易所报告

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4）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5）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

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RONGJIAN� LU（陆荣健）、CHANGJIN� WANG（王昌进）已履行其作为上市时未盈利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关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承诺。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RONGJIAN� LU（陆荣健）、CHANGJIN� WANG（王昌进）不存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

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

具体情形等

上述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监管要求、市场情况、上市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

划，减持的数量、价格和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

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本次减持

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减持计划实施

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88059�证券简称：华锐精密 公告编号：2026-044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60元

每股转增0.40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16 2026/7/17 2026/7/17 2026/7/17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1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9,986,768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992,060.80元，转增

39,994,70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39,981,475股。 （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16 2026/7/17 2026/7/17 2026/7/17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4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股息红利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4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

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

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

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60元

（6）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本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6,408,202 2,563,281 8,971,48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93,578,566 37,431,426 131,009,992

1、A股 93,578,566 37,431,426 131,009,992

三、股份总数 99,986,768 39,994,707 139,981,475

注：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39,981,475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1.33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有关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华锐精密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1-22881838

电子邮箱：zqb@huareal.com.cn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88059�证券简称：华锐精密 公告编号：2026-045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取得信丰华锐钨钼新材

料有限公司控制权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信丰华锐钨钼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丰华锐” ）

● 投资金额：4,500.00万元

●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锐精密” ）基于公司发展战略，通

过参与信丰华锐破产重整的方式取得信丰华锐100.00%股权，信丰华锐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相关风险提示：在未来实际经营中，信丰华锐可能面临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环境、经营管理等

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营运管理不达预期等风险。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推进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完善产业链布局，根据公司战略和业务需要，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4,

500.00万元参与信丰华锐破产重整，取得信丰华锐100.00%股权，信丰华锐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投资完成后的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信丰华锐钨钼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三）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四）法定代表人：肖旭凯

（五）成立日期：2011年3月23日

（六）注册地址：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大唐工业园24米大道东侧

（七）经营范围：钨钼冶炼加工、钨钼冶炼产品经营；钨精矿、仲钨酸铵、偏钨酸铵、氧化钨、钨粉、碳

化钨、硬质合金、钼粉、钼精矿、钼酸铵、钼酸钠、氧化钼、硫酸铜、电解铜、硫酸镍、碳酸镍、硫酸铝、氧化

铝的生产、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八）股权结构：华锐精密持股100%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从公司发展战略出发， 完善产业链布局而作出的审慎决策， 有利于实现资源共

享、彼此赋能，有助于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信丰华锐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投资事项所需资金来源于公司

自筹资金，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做出投资决策，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在未来实际经营中，信丰华锐可能面临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环境、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

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营运管理不达预期等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对外投资的后续进展，积极防范和应对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并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大成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7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ETF

基金主代码 159059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7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 《大成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中

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6】435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6年6月18日起到2026年7月7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7月10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603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22,814,000.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16,063.00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222,814,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16,063.00

合计 222,830,063.00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6年7月10日

注：

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

网站（http://www.dcfund.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2、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

中规定。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

中规定。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7月11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 13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26年7月10日起，对本公司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中慧生物-B（股票代码： 2627.HK）、MIRXES-B（股票代码： 2629.

HK）分别按照1.71港元/股、2.88港元/股进行估值。

若以上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七月十一日

大成月添利一个月滚动持有中短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7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月添利一个月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月添利一个月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9002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7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 《大成月添利一个月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月添利一个

月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6年7月13日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大成月添利一个月滚动持有中

短债债券A

大成月添利一个月滚动持有中

短债债券B

大成月添利一个月滚动持有中

短债债券E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90021 091021 001497

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是否开放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是

注：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对于每份基金份额，仅可在该基金份额对应的每个运作期的到期日

办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已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基金投资者在开放申购日申请办理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份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

理时间为基金开放申购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回

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

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

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销售

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4�基金销售机构

4.1�直销机构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 1236�号大成基金总部大厦 5�层、27-33�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 1236�号大成基金总部大厦 27�层

法定代表人：吴庆斌

电话：0755-83183388

传真：0755-83199588

联系人：吴海灵

公司网址：www.dcfund.com.cn

大成基金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固话费）

（2）大成基金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 1236�号大成基金总部大厦 27�层

联系人：吴海灵、关志玲、唐悦

电话：0755-22223556/22223177/22223555

传真：0755-83195235/83195242/83195232

4.2�代销机构

本基金代销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增减或变更基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代

销机构。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相关业务时，请遵循各销售机构业务规则与操作流程。

5�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披露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

投资者留意。

6�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2）本基金单一投资者单日申购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公募资产管理产品、职业年金、企

业年金计划、养老金产品及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投资的情况除外）。

（3）本基金暂不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销售（基金管理人自有资金除外）。

（4）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认真阅读《大成月添利一个月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亦可登陆本公司网

站（www.dc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进行查询。

（5）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了解基金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等事宜，

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dcfund.com.cn）下载基金业务表格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6）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和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本基金可能增加新的收费模式。增加新的收费模

式，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履行适当的程序，并及时公告。 新的收费模式的具体业务规则，请

见有关公告、通知。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43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6-031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扭亏为盈情形

（1）以区间数进行业绩预告的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121,000万元~�126,000万元

113,258.2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84%~1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00万元~3,800万元 -9,335.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5,500万元~6,700万元 -16,395.4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021元/股~0.031元/股 -0.0767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网信安全主责主业，坚定战略执行，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市场拓展和提质增效。收入

提速，利润释放，现金流健康。 预计归母净利润与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双双盈利且持续增长，经营性现金流净

流入同比增长约140%，公司高质量发展根基进一步夯实。

1、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1）与中国移动协同深化。 云安全、专线卫士等重点方向全面增长，对收入形成积极拉动。 公司安全能

力正在与中国移动的通信服务、算力服务和智能服务加速融合，产品竞争力与市场空间同步提升。

（2）新产品、新业务加速变现。公司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前期的科技创新研发投入持续转化为收

入。 公司构建了“安全大模型+驾驭工程+多安全智能体” 的技术架构，产品全面迈向智能体驱动；发布了

“天关·零信任+” 方案，依托运营商号卡资源，构建碳硅融合信任体系，实现CT+IT协同联防。 大模型应用

防火墙、“数据绿洲” 、安全效能评测及网络安全靶场等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市场拓展成果显现，增速领先。新

增长动能为公司中长期成长蓄势。

（3）重点行业基本盘稳固。 公司持续深耕党政、金融、运营商、能源等领域，围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护、算网融合安全、安全运营等需求，存量挖潜与增量拓展并举，贡献稳定收入支撑。

2、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

利润增长源于“增收+降本” 双轮驱动。 预计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27.85%~140.71%，扣非后归

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33.55%~140.86%。 收入增长的同时，公司坚持精细化管理，费用端持续优化，三

费合计同比下降。 上半年净利润延续一季度盈利态势，盈利质量与经营韧性显著增强。

3、现金流持续加强，业务健康发展

公司始终重视提升经营质量，持续加强项目回款、应收账款和合同执行管控。近年来公司首次实现上半

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正且大幅增长，自身造血能力不断增强。

公司持续积累资金储备，报告期末资金保有量约46.3亿元，为关键技术研发、战略新兴业务拓展及重点

客户持续服务提供坚实保障，助力公司稳健经营和高质量发展。

2026年上半年业绩的持续改善，是公司前期战略布局、科技创新、组织提效、费用管控和中国移动协同

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公司将继续锚定网信安全主责主业，坚持AI驱动创新和经营质效提升，加快构建面

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和新质生产力的安全能力体系， 为国家网信事业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并

持续为广大股东、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得出，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830� �证券简称：名雕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7月10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7月1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中心区龙光世纪大厦A栋2楼公司6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蓝继晓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124,122,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剔除截至股

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下同）的67.4776%。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 代表股份123,970,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394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代表股份152,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8%。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人，代表股份152,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人，代表股份152,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8%。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通商（深圳）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0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102,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9,28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846%；反对19,2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59%；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5%。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胡燕华律师、陈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422�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6-053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6年7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26〕17号）。经统计，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共157个主要在销产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本次共

有35个产品新增纳入。 现将本次新增纳入的产品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情况

序号 目录序号 通用名称 剂型 规格 适应症 备注

1 323 恩格列净片 片剂 10mg、25mg 2型糖尿病;心力衰竭 新增品种

2 301 艾曲泊帕乙醇胺片 片剂 25mg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 新增品种

3 398 奥拉帕利片 片剂 100mg、150mg

乳腺癌、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

腹膜癌

新增品种

4 227 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 胶囊剂 100mg、150mg 特发性肺纤维化;纤维化间质性肺疾病等 新增品种

5 49 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 片剂 25mg 慢性乙型肝炎 新增品种

6 281 罗沙司他胶囊 胶囊剂 50mg 慢性肾性贫血 新增品种

7 355 他克莫司缓释胶囊 胶囊剂 0.5mg、1mg 器官移植排斥 新增品种

8 359 枸橼酸托法替布缓释片 片剂 11mg

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

炎

新增品种

9 359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片剂 25mg

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

炎

新增品种

10 341 地屈孕酮片 片剂 10mg

习惯性流产;先兆流产;女性不孕症;子宫内

膜异位症等

新增品种

11 436 钆布醇注射液 注射剂

7.5ml:4.5354g、15ml:

9.0708g

造影 新增品种

12 178 替米沙坦胶囊 胶囊剂 40mg 原发性高血压;心血管系统疾病;高血压 新增品种

13 178 替米沙坦片 片剂 40mg 原发性高血压;心血管系统疾病;高血压 新增品种

14 210 康复新液 合剂

每 瓶 装 100ml、50ml、

10ml

胃痛、出血、十二指肠溃疡；金疮、外伤、溃疡

等创面

新增品种

15 377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

结合型）

注射剂 100mg 乳腺癌；胰腺癌等 新增剂型

16 206 盐酸氨溴索注射液 注射剂 2ml:15mg 祛痰 新增剂型

17 218 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吸入用溶

液剂

2ml：0.5mg 呼吸道阻塞;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 新增剂型

18 21 注射用阿奇霉素 注射剂 0.5g（50万单位） 抗感染类药 新增剂型

19 24 清热解毒口服液 合剂 每支装10ml 清热解毒 新增剂型

20 30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剂

50ml∶0.25g、100ml∶

0.5g

抗感染类药 新增规格

21 15 注射用头孢他啶 注射剂 2.0g 抗感染类药 新增规格

22 4 注射用氨苄西林钠 注射剂 2.0g 抗感染类药 新增规格

23 42 阿昔洛韦片 片剂 0.1g 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带状疱疹;水痘 新增规格

24 406

复 方 氨 基 酸 注 射 液

（18AA-Ⅶ）

注射剂

200ml:20.650g（总氨

基酸）

低蛋白血症;肠外营养 新增规格

25 406

复 方 氨 基 酸 注 射 液

（18AA-Ⅸ）

注射剂

200ml:12.250g（总氨

基酸）

低蛋白血症;肠外营养 新增规格

26 408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注射剂

250ml:大豆油25g与中

链甘油三酸酯25g

肠外营养 新增规格

27 61 盐酸布比卡因注射液 注射剂 10ml:75mg 麻醉 新增规格

28 417 碳酸氢钠注射液 注射剂 50ml:4.2g 代谢性酸中毒;碱化尿液;胃酸过多等 新增规格

29 415 氯化钾注射液 注射剂 10ml:1g 低钾血症等 新增规格

30 182 硫酸镁注射液 注射剂 10ml：5g、20ml：10g 妊娠高血压;子痫;惊厥等 新增规格

31 111 胞磷胆碱钠注射液 注射剂 4ml：0.5g 脑外伤后意识障碍;脑手术后意识障碍 新增规格

32 189 盐酸乌拉地尔注射液 注射剂 10ml:50mg 围术期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高血压危象 新增规格

33 240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注射剂 2ml:1mg

缓解内脏绞痛、治心动过缓、抗休克、解有机

磷中毒等

新增规格

34 412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剂 200ml:10g 基础输液 新增规格

35 413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剂 50ml 基础输液 新增规格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产品入选《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2026年版）》，有利于相关产品在各级医疗机构的推广使用，对公司市场拓展及长远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 但药品后续的具体销售情况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及临床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88613�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6-030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临时提案不予提交股东会审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定于2026年7月9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并于2026年6月23日公告了股东会召开通知。 2026年6月30日，公司董事会公告了股东会延期召开

的通知， 股东会召开时间延期到2026年7月20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6-026）《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延期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8）。

上述通知发出后，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7月9日收到合计持有公司8.76%股份股东Helen� Han� Cui（崔

菡）女士、Eric� Gang� Hu（胡刚）先生提交的《关于增加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临时提案函》（以下简称“《提案函》” ），《提案函》要求在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上增加《关于选

举Eric� Gang� Hu（胡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以下简称“临时提案” ），公司董

事会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临时提案进行审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不予将临时提案提

交股东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一）基本情况

Helen� Han� Cui（崔菡）、Eric� Gang� Hu（胡刚）作为合计持有公司12,011,898股股份，合计持股比

例为8.76%的股东，以书面形式提请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增加如下临时提案：

1.《关于选举Eric� Gang� Hu（胡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提案人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等）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Helen� Han� Cui（崔菡）、Eric� Gang� Hu（胡刚）合计持有公司8.76%股份，属于持有1%以上股份股

东，其有权利于公司股东会召开10日前向董事会书面递交临时提案。

Helen� Han� Cui（崔菡）、Eric� Gang� Hu（胡刚）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提案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对临时提案的相关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作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集人，对上述提案进行了形式审核，

未进行实质审核，作出意见如下：

（一）关于临时提案的相关意见

1.《关于选举Eric� Gang� Hu（胡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不符合《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

名。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11月26日起至2028年11月26日止。目前，公司尚在任期内的现任第三

届董事共计9名，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应当解除其职务的情

形。 在此情况下，提案中要求选举Eric� Gang� Hu（胡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超出

《公司章程》规定的9人上限，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予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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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投资建设泰国新生产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浙江纽迈特科技有限公司、金华恒动

物资有限公司目前合计持有普莱得电器（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子公司” ）100%的股权，持股比

例分别为98%、1%、1%。 上述主体拟按照现有持股比例以自有及自筹资金向泰国子公司增资不超过4.23亿

元，并以泰国子公司为实施主体投资建设泰国新生产基地（以下简称：本次投资）。 本次投资项目拟在泰国

新建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并新增购置多套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和信息化配套设备，推动产线实现自动化

升级与数字化管控的深度协同，达产后将形成年产700万台电动工具的生产能力，有利于缩短产品交付周

期，进一步提升加工一致性及质量可靠性。 产能与交付能力的提升为公司承接客户订单及拓展市场空间奠

定坚实的制造基础，有助于稳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泰国子公司系公司于2018年11月设立，经过多年深耕运营，已建立完善的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等

管理体系并通过第三方权威认证，形成了从生产制造到销售管理的全链条服务能力。近年来，随着全球电动

工具市场需求持续提升以及泰国子公司经营规模的提升， 泰国子公司现有产能已于2025年底达到满产状

态。 本次投资系基于前期泰国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下的扩产，旨在依托已积累的本地化运营经验和供应链

基础，进一步释放海外产能，缓解产能瓶颈，优化全球产能布局，为承接持续增长的海外订单提供充足的制

造保障。

公司于2026年7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投

资建设泰国新生产基地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

定，本次投资建设项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普莱得泰国年产700万台DC锂电电动工具项目

2、实施主体：普莱得电器（泰国）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泰国罗勇府安美德工业园

4、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建设集生产、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700万台电

动工具的生产能力。

5、投资总额：投资总额人民币4.23亿元，最终以实际投资金额为准

6、资金来源：自有及自筹资金

7、建设周期：5年，最终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

8、项目进展：筹备阶段

三、项目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实施主体：普莱得电器（泰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8年11月14日

3、注册资本：131,000,000.00（泰铢）

4、注册地点：泰国罗勇府拔铃县泰中罗勇工业园6路7/528号

5、主营业务：电动工具的生产和销售

6、股权结构：

四、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项目建设必要性

1、海外订单持续增长，现有产能已趋饱和。近年来，公司海外业务规模稳步扩大，DC锂电电动工具产品

市场需求旺盛。 泰国子公司作为公司海外产能核心支点，已于2025年底达到满产状态，现有产能空间已难

以满足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 公司亟需通过新建产能突破供给瓶颈，为承接增量订单提供制造保障。

2、应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强化供应链韧性。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深刻调整，部分国家和地区政策变化频

发，对电动工具出口企业的成本结构和交付能力构成挑战。泰国作为东盟核心成员国，享有区域性贸易协定

关税优惠，在泰国扩建产能有助于公司强化全球市场供应能力，同时降低关税成本，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

价格竞争力。

3、深化核心客户战略合作，巩固长期合作根基。公司已进入全球知名品牌商及零售商的供应体系，与核

心客户保持长期稳定合作。部分国际客户出于供应链多元化考量，对供应商的海外产能配置提出更高要求。

本次扩建将增强公司就近服务海外客户的能力，缩短交付周期，提升响应速度，进一步巩固与核心客户的战

略合作关系。

（二）项目建设可行性

1、技术储备扎实。 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长期深耕电动工具领域，已

形成自主核心技术体系与完备的知识产权布局，拥有专利587项，其中发明专利75项。 公司测试中心已取得

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检测能力达国际互认标准，为产品品质与全球化拓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国内

募投“年产800万台DC锂电电动工具项目” 已顺利建设完成并投产，积累了成熟的产品工艺技术和规模化

生产经验，可直接向泰国项目输出转化。

2、本地化运营成熟。 泰国子公司自2018年设立以来已运营多年，生产、品质管理等核心职能已实现本

地化人才覆盖，供应链端持续推进物料本土采购，已建立稳定的本地化运营体系。本次投资可充分依托前期

管理经验、人才团队和供应链基础，有效降低新建项目的实施风险和运营成本。

3、客户资源保障充分。公司已进入全球知名电动工具品牌商及零售商的供应体系，合作关系长期稳定，

销售网络覆盖欧、美、亚太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优质的客户基础与完善的渠道布局为项目预期收益提供了

可靠保障。

4、质量管控体系完备，公司建立了覆盖产品开发、物料采购、生产制造及仓储销售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

系，实施严格的过程检验与质量追溯机制，确保产品一致性与可追溯性。该体系已在泰国子公司成功复制运

行，本项目可直接沿用成熟的质量管理标准，确保产品一致性与可靠性。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将形成年产700万台的生产能力。 扎实的技术储备、优质的客户资源、完备的质

量管控体系及成熟的生产运营能力，共同构成了本项目顺利实施与产能建设的有力保障。

五、对外投资的影响

本次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以下积

极影响：

1、突破海外产能瓶颈，释放增长空间。泰国子公司现有产能已达满产状态，本次投资项目达产后将新增

年产700万台DC锂电电动工具产能，有效缓解产能瓶颈，为公司承接增量订单、扩大海外市场份额提供坚实

的制造基础。

2、优化全球产能布局，增强抗风险能力。本次扩建将进一步提升泰国基地在公司整体产能中的占比，形

成国内与海外双基地协同排产的格局，有效对冲单一区域贸易政策变化风险，增强公司经营的韧性与抗风

险能力。

3、降本增效成果显著，提升盈利空间。 新建产线配置自动化、数字化生产设备及信息化配套系统，有助

于缓解泰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一致性，优化成本结构，增强公司产品的国际市场竞

争力。

4、深化客户战略合作，夯实长期发展根基。产能扩充将增强公司就近服务海外客户的能力，缩短交付周

期，提升客户响应速度，进一步巩固与全球核心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与经营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需求及全体股东的

长远利益。

六、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系公司基于对行业发展前景的深入研判， 并结合自身经营战略发展需要所做出的重要布局。

鉴于宏观环境、汇率变动、行业政策、市场竞争格局、技术迭代趋势及内部管理等因素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公司投资计划及预期收益可能面临不达预期的风险。

本次投资建设项目尚需取得国内相关部门（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的批准或

备案手续，以及泰国相关主管部门备案或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有关部门的审批意见为准。此外，境

外投资涉及泰国当地法律法规、营商环境、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影响，亦可能对项目实施进度和运营效果产生

一定影响。

对此，公司将积极统筹内外部资源，强化项目全过程管理，持续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动态调整经营策略，

审慎评估项目推进节奏，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与实施进度，并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与应对机制，采取有效措施

防范和控制相关风险，确保项目稳健有序推进。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十日


